曲靖市生态环境局宣威分局关于羊场产业园
矿产品仓储物流基地二期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拟进行审查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曲靖市生态环境局宣威分局将对羊场产业园矿产品仓储物流基地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文件进行审查，现对项目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4年12月31日—2025年1月7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决定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874-6061568，传真：0874-6061568
通讯地址：宣威市政务服务中心曲靖市生态环境局宣威分局窗口（宣威市向阳西街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邮    编：655400









	项目名称
	羊场产业园矿产品仓储物流基地二期工程
	建设地点
	宣威市羊场产业园区水泥厂大桥头起
	建设单位
	曲靖市宣威市喧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环评文件类型
	报告表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云南新佳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曲靖市宣威市喧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21年7月21日，主要从事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选矿；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等。为满足云南宣威磷电有限责任公司原矿供给需求，公司已于2022年7月投资2000万元新建“羊场产业园矿产品仓储物流基地”（以下简称一期工程），该项目位于曲靖市宣威市羊场产业园区水泥厂大桥头起，年周转磷矿50万吨，该项目于2022年12月委托云南新佳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羊场产业园矿产品仓储物流基地环境影响报告表》，2023年2月1日取得曲靖市生态环境局宣威分局《关于羊场产业园矿产品仓储物流基地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曲宣环审〔2023〕8号），2023年3月19日组织专家进行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取得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意见。由于一期项目无法满足云南宣威磷电有限责任公司原矿供给需求，曲靖市宣威市喧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决定拟投资2000万元新建“羊场产业园矿产品仓储物流基地二期工程”（以下简称二期工程），年周转磷矿110万吨。该项目于2024年4月23日经宣威市发展和改革局备案。建设地点位于曲靖市宣威市羊场产业园区水泥厂大桥头起，紧邻一期工程南侧。
项目名称：羊场产业园矿产品仓储物流基地二期工程；
建设地点：曲靖市宣威市羊场产业园区水泥厂大桥头起；
建设单位：曲靖市宣威市喧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建设大棚6500平方米，办公生活区1000平方米，总投资2000万元，年转运矿产品110万吨，配套水电路等相关基础设施。
占地面积：项目占地7800m2；
投资总额：总投资为2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951万元，占总投资47.55%。

	项目主要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施工期间主要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一、废水  设置施工废水临时沉淀池，生活污水、施工废水经过沉淀处理后用于道路、施工场地洒水降尘，不外排；加强管理，注意施工期节约用水，减少废水的产生；施工要避开雨天，建筑材料应设篷盖和围栏，防止雨水冲刷进入水体。
二、废气  对施工场地进行洒水降尘，在大风天气下加大洒水量及洒水频次；土石方、建筑材料用篷布进行遮盖，尽量按量购进建筑材料，避免在场内长时间堆放；施工工地场界采用挡板等遮挡；运输车辆采取遮盖、密闭措施，在施工场地减速慢行，及时清扫运输道路，对道路洒水抑尘。
三、噪声  尽量使用低噪声机械设备，同时对设备定期保养和维护，严格按操作规范使用各类机械；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安排作业时间，根据施工设备噪声产生情况，合理布置施工场地，尽量避免高噪声设备同时运行；施工期运输车辆应尽量保持良好车况，合理调度，运输车辆经过声环境敏感点及进入场地时，要限速、禁鸣。
四、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置，不得长期堆放，以免污染环境；建筑垃圾经分类收集后，能回收利用部分的材料进行回收处理（如钢材碎料可出售），不可利用部分运至住建部门指定地点堆存；合理利用开挖的土石方，不随意堆放，采取去高补低方式进行地面平整，开挖过程中将土方全部合理调配用于平整，不产生外运弃方。
运营期主要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一、废水  本项目车辆清洗废水产生量为10.98m3/d（3294m3/a），建设方在场区建设1个容积为54m3的车辆清洗废水沉淀池，车辆清洗废水经沉淀后回用于车辆清洗，容积能满足要求，对周围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措施可行。本项目场地雨污水量为5.6m3/次（784m3/a），建设方在场区建设1个容积为144m3的场地雨污水收集池，场地雨污水经沉淀后回用于大棚喷雾降尘。项目仓储大棚降尘用水量为3600m3/a，大于项目场地雨污水量784m3/a，场地雨污水经过沉淀后可全部回用，不外排，容积能满足要求，对周围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措施可行。生活污水进入格栅，通过格栅截留废水中的漂浮物、大块悬浮物后进入调节池，废水在调节池中停留一段时间后送入A/O池，缺氧池是在无氧条件下进行反硝化反应，通过聚磷菌释放磷，并吸收低级脂肪酸等易降解的有机物；好氧池是在曝气条件下，通过硝化细菌的生物硝化作用，氨氮转化成硝酸盐，同时去除BOD5；污水经过生化处理后进入二沉池，二沉池是活性污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主要是使污泥分离，使混合液澄清、浓缩和回流活性污泥。二沉池排出的污泥进入污泥池浓缩干化，上清液回流入调节池。生活污水中含有许多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在经过前段的生化处理后，微生物指标可能达不到排放要求，因此，必须在末端消毒池中投加NaClO进行消毒，去除水中的粪大肠菌群等微生物，保障污水达标；处理达标后的生活污水进入清水池暂存，定期采用密闭运输工具清运并用于周边旱地、种植基地及菜地灌溉。
二、废气  项目仓储大棚建设为全封闭大棚，仅留设车辆进出口，同时在仓储大棚顶部安装喷雾降尘设施，堆场扬尘排放量很小，颗粒物周界外浓度最高点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相关要求，对周边空气环境影响很小。本项目仓储大棚为封闭式仓储棚，且在仓储大棚顶部设置喷淋降尘装置，装卸在大棚内进行，项目装卸扬尘排放量很小，颗粒物周界外浓度最高点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相关要求，对周边空气环境影响很小。本项目运营期间运输车辆行驶时会产生少量扬尘。这些扬尘排放源均为无组织排放。本次评价要求建设单位对厂区内地面进行定期洒水、清扫、运输车辆采取密闭运输，以减少道路扬尘的产生。经采取降尘措施后，汽车动力起尘量减少约85%，排放量很小，粉尘随空气扩散、稀释和沉降后，颗粒物周界外浓度最高点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中相关要求，对周边空气环境影响很小。
三、噪声  项目夜间不生产。本项目运营期各厂界噪声昼间贡献值能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3类标准值，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此外，根据现场踏勘可知，项目周边200m范围内无声环境敏感点，噪声经距离衰减后，不会产生扰民现象，对敏感点影响不大。装载机、水泵等生产设备均置于大棚内；合理布置产噪设备，高噪声设备应设置在场地中间位置，与厂界保持一定距离；加强厂区管理、规范操作，及时对设备进行检修，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因设备非正常运转而产生的高噪声现象，并及时加固设备支架；项目运输应选在昼间进行，在22:00至次日早上6:00时段不得进行运输作业；同时车辆应减速慢行、禁鸣喇叭，减轻交通噪声对附近敏感点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  项目与修理厂签订了机械维护保养协议，装载机定期开至修理厂维护保养，本项目厂区不进行装载机的保养。项目运营期无机修固体废物产生，运营期固体废物为职工办公生活产生的办公生活垃圾、场地雨污水收集池沉渣、车辆清洗废水沉淀池沉渣、化粪池污泥、一体化污水处理站污泥。项目劳动定员5人，人均产生办公生活垃圾量按0.5kg/d 计，则员工办公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2.5kg/d、0.75t/a。在厂区设置加盖生活垃圾收集桶1只，职工办公生活垃圾统一收集于垃圾桶内，由工业园区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项目场地雨污水收集池会产生沉渣，主要为磷矿石，产生量约1t/a，定期清掏后掺入磷矿中转运。项目车辆清洗废水沉淀池会产生沉渣，主要为磷矿石，产生量约9t/a，定期清掏后掺入磷矿中转运。项目运营期会产生化粪池污泥，约1t/a，化粪池污泥将委托周围村民定期清掏回用于农业生产。一体化污水处理站运行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污泥，根据《污水处理厂污泥产生系数使用手册》，生活污水处理站污泥综合产生系数为1.25吨/吨－化学需氧量去除量，项目生活污水处理站化学需氧量去除量约0.01658/a，则一体化污水处理站污泥产生量为0.021t/a。一体化污水处理站污泥委托当地村民定期清掏，全部作为农肥使用。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可得到妥善处置和利用，固体废物去向明确，处置方式合理、可行，处置率达100%，对环境影响小。
五、地下水、土壤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本项目为“J非金属矿采选及制品制造”中“55、化学矿采选”，为编制报告表项目，无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项目类别，因此不开展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为预防项目废水对土壤和地下水的影响，建设单位拟采取分区防渗措施，仓储大棚、化粪池、场地雨污水收集池、一体化污水处理站、清水池和车辆清洗废水沉淀池进行一般防渗；办公生活区及其他区域进行简单防渗，进行一般地面硬化。对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HJ 964-2018），本项目为“采矿业”的“其他”，为Ⅲ类建设项目，项目占地规模为小型，位于工业园区中，对土壤环境不敏感，可不开展土壤环境影响评价。

	结论

	本项目选址于曲靖市宣威市羊场产业园区水泥厂大桥头起，所在区域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亦不涉及当地生态保护红线和基本农田，符合“三线一单”、曲靖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方案（2023年）的相关要求，选址合理。
根据环评分析，项目建设1座封闭式钢结构彩钢瓦大棚，顶部设置1套喷雾洒水降尘装置，在厂区出入口处建设洗车平台，配置1台高压水枪对运输车辆进行冲洗，出厂运输车辆须加盖篷布遮盖严实，密闭运输，项目运营期粉尘可得到有效控制，无组织粉尘排放量较小，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项目各类机械设备为低噪声设备，经建筑隔声、距离衰减后，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3类标准值要求；项目运营期车辆清洗废水经车辆清洗废水沉淀池处理后循环利用，不外排；职工办公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1套处理能力为1m3/d的一体化污水处理站处理，处理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中蔬菜标准限值后，采用密闭运输工具清运用于周边旱地、种植基地及菜地灌溉；运营期产生的固废经综合利用或合理处置，固废处置率达100%，对当地环境质量及主要关心点环境影响很小。综上，从环境保护角度论证，本项目的建设可行。

	公众参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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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生态环境局宣威分局
2024年12月31日   
